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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游秀卿
電話：03-8462860分機568
傳真：03-8572660
電子信箱：shengchi3050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鳳林鎮北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202413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0170121A00_ATTCH1、0170121A00_ATTCH (376550000A_1120241318_ATTACH1.

rtf、376550000A_1120241318_ATTACH2.ods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(2024)年海外青年英

語服務營辦理方式及經費說明表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1月30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17012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海外青年投入國內英語教學活動，提升國中小學生

學習英語機會，增進海外青年認同臺灣優質文化，爰國教

署113年補助學校辦理旨揭活動，相關期程臚列如下：

(一)教育訓練時間：113年7月7日(星期日)下午1時起至7月12

日(星期五)。

(二)學校營隊服務時間：112年7月13日(星期六)至7月26日

(星期五)。

三、請貴校踴躍辦理旨揭活動，並依旨揭活動辦理方式及經費

補助說明(附件1)並於113年12月29日(星期五)前將申請資

料函送本府(電子檔請同步傳送至承辦人信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0044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12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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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ngchi3050@gmail.com)。

四、貴校如已獲客家委員會或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本活

動，國教署不再重複補助。

五、為利學校了解旨揭活動申辦方式，國教署將辦理「學校申

辦說明會」，相關資訊將另案函知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副本：

23


